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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300070           证券简称：碧水源          公告编号：2012-083 

 

北京碧水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对外投资设立合资公司的公告 

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没有虚

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
 

一、对外投资设立合资公司概述 

1、对外投资的基本情况：2012年 11月 23日，北京碧水源科技股份有限公

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或“本公司”）在北京，与中关村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、

北京市朝阳区国有资本经营管理中心、北京望京新兴产业区综合开发有限公司、

南山集团资本投资有限公司、北京中关村科技创业金融服务集团有限公司签订

《合作协议》。根据协议书，设立中关村科技租赁（北京）有限公司(以下简称“新

公司”)。其中公司以货币出资 3,000 万元（自有资金），占新公司 6%的股权；

中关村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出资人民币 30,000万元，占新公司 60％的股权；

北京望京新兴产业区综合开发有限公司出资人民币 5,000 万元，占新公司 10％

的股权；北京市朝阳区国有资本经营管理中心出资人民币 5,000万元，占新公司

10％的股权；南山集团资本投资有限公司出资人民币 5,000万元，占新公司 10％

的股权；北京中关村科技创业金融服务集团有限公司出资人民币 2,000 万元，占

新公司 4％的股权。 

2、董事会审议投资议案的表决情况：董事会已于第二届董事会第四十七次

会议全票审议通过《关于投资设立“中关村科技租赁（北京）有限公司”的议案》，

并自董事会审议通过后开始实施。 

3、本次对外投资的资金来源于自有资金，不涉及关联交易，不构成重大资

产重组。本次对外投资额度在董事会权限范围之内，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。 

二、投资协议主体的基本情况 

1、中关村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（简称“中关村发展集团”） 

名称：中关村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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住所：北京市海淀区海淀大街 3号鼎好电子大厦 A座 20层 

公司类型：股份有限公司(非上市、国有控股) 

法定代表人姓名：于军  

注册资本：1,194,323.0949万  

经营范围：投资与资产管理；技术中介服务；科技企业孵化；基础设施建设。

（法律、行政法规、国务院决定禁止的，不得经营；法律、行政法规、国务院决

定规定应经许可的，经审批机关批准并经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登记注册后方可经

营；法律、行政法规、国务院决定未规定许可的，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

动。） 

主要股东及持股比例： 

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比例 

1 北京市海淀区国有资本经营管理中心 25.44% 

2 中关村科技园区丰台园科技创业服务中心 17.55% 

3 北京经济技术投资开发总公司 14.68% 

2、北京市朝阳区国有资本经营管理中心（简称“朝阳国资”） 

名称：北京市朝阳区国有资本经营管理中心 

住所：北京市朝阳区霞光里5号 

公司类型：全民所有制  

法定代表人姓名：王文远  

注册资本：1,000,000万 

经营范围：投资及投资管理；资产管理。 

主要股东及持股比例：实际控制人为北京市朝阳区国资委，持有100%。 

3、北京望京新兴产业区综合开发有限公司（简称“朝阳综开”） 

名称：北京望京新兴产业区综合开发有限公司 

住所：北京市朝阳区利泽中园103号楼  

公司类型：有限责任公司(法人独资)  

法定代表人姓名：张克斌 

注册资本：64,000万  

经营范围：房地产开发，销售自行开发后的商品房；物业管理；经济信息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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询；机动车公共停车场服务；投资及资产管理；货物进出口，代理进出口，技术

进出口；出租办公用房；热力供应；城市园林绿化；城市道路冲洗。  

主要股东及持股比例：实际控制人为北京市朝阳区国资委，持有100%。 

4、南山集团资本投资有限公司（简称“南山资本”） 

名称：南山集团资本投资有限公司 

住所：北京市海淀区海淀北二街8号6层710-94室   

公司类型：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 

法定代表人姓名：宋作文 

注册资本：300,000万 

经营范围：项目投资、投资管理、资产管理、投资咨询。（未取得行政许可

的项目除外） 

主要股东及持股比例：实际控制人为南山集团有限公司，持有95%。 

5、北京中关村科技创业金融服务集团有限公司（简称“中科金”） 

名称：北京中关村科技创业金融服务集团有限公司 

住所：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海淀北二街10号泰鹏大厦9层  

公司类型：有限责任公司(法人独资)  

法定代表人姓名：张兴胜 

注册资本：124,011.36万  

经营范围：资产管理，投资管理，创业投资，经济合同担保（不含融资性担

保）。 

主要股东及持股比例：实际控制人为中关村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，持有

100%。 

三、投资标的的基本情况 

公司名称：中关村科技租赁（北京）有限公司（以公司登记机关核准的名称

为准） 

公司类型：有限责任公司 

公司注册资本：50,000万元人民币 

公司注册地址：北京市朝阳区 



 

 4 

公司拟申请的经营范围为：融资租赁（获得内资融资租赁试点批复之后）；

租赁业务；向国内外购买租赁财产；租赁财产的残值处理及维修；租赁交易咨询；

接受承租人的租赁保证金；向商业银行、商业保理公司转让应收租赁款；符合法

律规定的其他业务。（以公司登记机关核准为准） 

法人治理结构：公司设董事会，由 7名非职工董事，由中关村发展集团提名

3名，朝阳综开、朝阳国资、南山资本、碧水源各提名 1名，经公司股东会选举

产生。董事会设董事长 1名，由中关村发展集团提名，并经全体董事过半数选举

产生。监事会由 3名监事组成，其中职工监事 1名，由职工代表大会选举产生。

其他监事 2名，由中关村发展集团和中科金各提名 1名，经股东会选举产生。监

事会设监事会主席 1名，由中关村发展集团提名，并经全体监事过半数选举产生。 

四、《合作协议书》的主要内容 

根据协议书，设立中关村科技租赁（北京）有限公司。其中公司以货币出资

3,000万元（自有资金），占新公司 6%的股权；中关村发展集团出资人民币 30,000

万元，占新设公司 60％的股权；朝阳国资出资人民币 5,000 万元，占新设公司

10％的股权；朝阳综开出资人民币 5,000 万元，占新设公司 10％的股权；南山

集团资本出资人民币 5,000 万元，占新设公司 10％的股权；中科金出资人民币

2,000万元，占新设公司 4％的股权。 

各方的权利： 

1、共同决定设立有限公司的重大事项； 

2、当本协议约定的条件发生变化时，有权获得通知并发表意见； 

3、当其他任何一方违约或造成损失时，有权获得补偿或赔偿； 

4、在有限公司设立后成为有限公司的股东； 

5、根据法律和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，享有股东应当享有的权利。 

6、在符合法律法规等相关规定的前提下，同等条件下，优先支持股东单位

生产的设备的租赁业务。 

各方的义务： 

1、按照中国法律、法规的有关规定从事有限公司设立活动，任何一方不得

以设立有限公司为名从事非法活动； 

2、应及时提供为办理有限公司设立申请及登记注册所需要的全部文件、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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明，为有限公司的设立提供各种服务和便利条件； 

3、在有限公司依法设立后，根据法律和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，作为有限公

司的股东承担相应义务和责任。 

4、任何一方违反本协议未按期缴纳出资的，应按照本协议约定向其他守约

方承担违约责任。 

5、各方应配合遵守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要求及各项制度等方面的规定。 

五、对外投资的意义和对公司的影响 

在当前国家宏观调控大形势下，商业模式创新对公司的发展具有至关重要意

义。参股融资租赁公司，尝试以融资租赁方式为客户提供融资并推动公司产品销

售和业务发展将成为公司一种新的运作模式之一，若其成功将对行业及公司产品

与业务发展产生巨大的促进作用。 

风险方面：由于公司本次尝试的为新模式，需要一个过程来实施调整，存在

短期磨合风险。 

 

 

特此公告。 

 

 

 

 

北京碧水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董事会 

二Ο一二年十一月二十三日 




